
一頭約 3呎長，重約
110磅的雄性野豬，昨

晨6時許，被途人發現受傷困在香港仔田灣石排
灣道一間酒店後的山坡坑渠內，動彈不得，途人
報警求助。警員到場經初步調查，不排除牠在覓
食期間失足由約60呎高山坡滾下渠內受傷被
困，其中左後腿更疑骨折，前腳亦有表面傷痕。
由於受傷野豬身體另有疑似被其牠動物咬傷

的傷痕，不排除牠被困期間曾遭野狗攻擊，遂
通知漁護署派人到場處理。其後多名漁護署人
員到場，合力小心將受傷野豬捉入鐵籠，再運往
動物管理中心交由獸醫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野 豬 拗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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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食「麥記」雪糕 10跨境學童偷運百萬水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深圳皇崗海關日前在一天內，發現10宗
跨境學童在福田口岸被人利用以書包走私
的案件，查獲200多部手機、高檔燕盞10
千克，初步估計涉及的貨品價值超過100
萬元人民幣。香港海關表示，已經在陸路
邊境管制站加強宣傳，亦會透過學校加強
教育，並與深圳海關保持緊密聯繫，適時
採取聯合行動。

書包異常惹疑 揭塞滿手機燕窩
皇崗海關指，本月23日下午約4時，

正值跨境學童放學出境高峰時段，許多
學童排隊進入「學童通道」。關員在作
正常秩序引導時，突然發現有幾個孩子
的小書包鼓鼓的，有些過大，於是截停
幾個書包「鼓」得異常的孩子，檢查他
們的書包。結果發現，這些「書包」裡
竟然沒有一本書籍、文具或其他學習用
品，而滿滿裝了未向海關申報的全新高
檔手機、高檔盒裝燕窩等高價商品。
皇崗海關關員當日接連檢查了10名跨

境學童的書包，共計查獲90部全新蘋果
iPhone 7手機、100部iPhone 6手機、20

部全新三星新上市手機S8、高檔燕盞10
千克，初步估值近百萬元人民幣。
據了解，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牟利，以

請學童吃「麥當勞」雪糕為誘餌，將手
機和燕窩塞入學童書包，企圖蒙騙過
關。海關已將涉案物品沒收，教導有關
學童，並向香港海關通報情況。
有取錄跨境學童的學校表示，已特別

提醒學生，若有陌生人誘他們帶貨過
關，一定要堅決說不，老師同時提醒學
生不要貪小便宜，重申帶貨走私屬違法
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藥房以「斤變両」或「斤變錢」

等蠱惑招數「屈客」事件屢禁不絕。一名內地遊客上月來港光顧藥房，在

店員推介下購買中藥材「田七粉」，詎料結賬時始知原以為每斤118元的田

七，竟是以「每錢」118元作單位，而購買的原粒田七亦已被即時磨成粉

末，在「米已成炊」下，客人最終要支付約1.6萬元才能離開，海關接獲投

訴，昨到涉事藥房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之「不良營商手法」，拘

捕一名男負責人帶署調查。

內地客買田七 埋單「斤變錢」
標價118元要付1.6萬 藥房負責人涉「不良營商」被捕

涉案藥房位於油麻地彌敦道近西貢街，被
捕男負責人年約50歲，據悉該藥房過

往並無同類案件前科，而被指售賣的「有問
題」田七，據悉是價錢牌上寫有「高山原野
田七」，售價「118元」及「單位每錢計
算」字眼，但又寫上「買滿一斤或以上九
折」的字樣，令人驟眼看上去，容易誤為是
以每斤作單位計價，有觸犯「不良營商手
法」中「誤導性遺漏」條文之嫌。

稱已磨成粉拒取消交易
海關透露，早前接獲一名內地遊客投訴，
指上月來港購物消費，光顧上址藥房擬購買
治療風濕的西藥，但最終被推介購買中藥材
「田七粉」，其間店員並無清楚說明價格單
位，受害人遂同意購買1斤。
至結賬時，受害人始發現原先以為是以每

斤118元作價的田七，竟是以每錢計價，店
員更指其購買的原粒田七已被磨成粉末，拒
絕取消交易，受害人最終須以銀聯信用卡付
款約1.6萬元才能離開。
昨午1時許，海關人員根據受害人提供的
資料，到上址藥房調查蒐證，其間以涉嫌違
反「不良營商手法」拘捕涉案男負責人，並
檢走一批證物，包括兩樽田七粉、購物單
據，以及寫有懷疑誤導成分字眼的價錢牌等
作調查。
海關提醒商戶須遵守《商品說明條例》的
規定，而消費者亦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商戶，
消費者應留意商品的計價單位，並要求更詳
細資料，包括所選商品的總價格，再作交易
決定。
市民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舉

報懷疑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個案。

根據 2012 年 7
月 17日立法會通

過及在2013年7月19日全面正式執
行的《2012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
手法）（修訂）條例》，禁止商戶
對消費者作出不良營商手法，當中
更將6項營業行為納入「不良營商手
法」予以規管，包括「虛假或誤導
性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
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
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任何

商戶在營商時使用「不良營商手
法」即屬違法。
其中「誤導性遺漏」的營業行為
是指遺漏或隱藏重要資料，又或以
不明確、難以理解、含糊或不適時
的方式提供重要資料；未能表露其
商業用意；或導致一般消費者作出
某項交易決定，而如該消費者沒有
接觸該營業行為，是不會作出該項
交易決定。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誤導性遺漏呃客 定罪最高囚5年

■藥房負責人（戴口罩者）被帶署
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探員在涉事藥房檢獲田七粉等證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城亞
皆老街一油站昨凌晨發生罕見扯甩油槍意
外，一輛私家車入油後，司機未等職員拔出
油槍即開車，當場將油槍扯甩跌在地上，幸
油缸的安全裝置即時發揮作用，未致釀成漏
油及火警，肇事司機心急下繼續駕車離開，
職員無奈報警，涉案司機最終在警員要求下
折返現場調查，被揭發酒後駕駛，即時被捕
帶署進一步扣查，事件中無人受傷。
被捕男司機姓沈（50歲），現場為亞皆
老街近梭椏道一個油站。昨凌晨零時許，沈
駕駛一輛私家車駛入上址油站入油，其間有
人疑未留意到油槍仍留在私家車的油缸口未
拔出，即開車準備離開，結果導致油槍當場
被扯甩跌在地上，噴槍與喉管分離，幸一名
姓殷（27歲）油站職員察覺，立即喝停沈
並要求留下資料作跟進，惟有人拒絕合作，
繼續開車離開。
警員接報到場，將案件列作交通意外後不

顧而去跟進，事後翻看現場閉路電視片段，根
據涉事私家車的車牌登記資料尋獲沈，要求他
返回油站協助調查，沈其後被要求接受呼氣酒
精測試，結果揭發超標1倍，將案件改為有人
酒後駕駛，將男司機拘捕帶署扣查。

安全裝置奏效免漏油
肇事油站事後確認曾發生扯甩油槍意外，

但以事件已交由警方跟進，不作評論。據
悉，現時油站的油槍及油缸設計有多重防漏
安全裝置，一旦油喉被扯斷或油槍被扯甩，
油箱底部的電泵會自動截斷供油，防止出現
漏油情況。

入油扯甩油槍
警揭司機酒駕

■發生扯甩油槍事件的油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
方憑藉「天眼」線索追蹤調查，前晚
掩至沙田區拘捕一名涉便利店劫案青
年，帶返寓所搜查，並在屋內檢獲一
支玩具手槍，懷疑其與本周一（22
日）在油麻地上海街發生的持槍打劫
便利店案件有關。案中匪徒以一支疑
似手槍物體指嚇店員，火速劫去
3,000元現金，過程不到1分鐘，警方
正追查疑犯是否有干犯其他同類罪
行。

不留痕難偵查 警憑「天眼」建功

被捕青年姓李（21歲），無業，居
住沙田田心街附近一屋苑，有人事後
供稱因無錢才鋌而走險犯案。
負責該案的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

（刑事）林志源署理警司表示，疑犯
作案小心謹慎，打劫過程不到1分
鐘，其間沒有接觸過任何物件，連劫
得的現金亦是由店員從收銀機內拿
出。他逃走途中更換過另一件衣服，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時亦沒有使用電子
貨幣，增加警方偵查難度。
是宗劫案發生在本周一凌晨5時18

分，一名戴口罩及太陽眼鏡匪徒，走
進上海街384號一間便利店，以一支
疑似手槍物體指嚇一名31歲男職員，
聲稱打劫，最後成功掠得3,000元現
金逃去。
接手案件的油尖重案組第1隊經連

日偵查，終憑「天眼」線索鎖定一名
目標青年。前晚9時15分，探員掩至
沙田田心街257號對開拘捕該名青
年，再押返其屋苑住所搜查。
警員在單位內起獲1支懷疑犯案當

日使用過的黑色玩具手槍、太陽眼
鏡、運動衫及一對球鞋等證物，連人
帶物一併帶署扣查。

持槍劫便利店 無業男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土
瓜灣有食肆涉嫌數個月前開始暗中無
牌賣酒，警方紅磡分區雜項調查隊人
員根據線報進行調查，昨展開代號
「雷霆十七」打擊無牌賣酒行動，其
間先派出喬裝顧客的探員光顧蒐證，
及至時機成熟，即裡應外合表露身
份，當場拘捕食肆一對男女，並檢獲
約138支啤酒及兩支烈酒，總值約
3,000元。
現場為土瓜灣美景街與新碼頭街交

界一間食肆，被捕的兩名男女均姓
陳，男子45歲、女子43歲，同為食肆
負責人。消息指，該間食肆已經營一

段時間，相信已無牌賣酒至少數個
月，早前警方接獲有關懷疑無牌賣酒
的投訴後，即展開深入調查。

「放蛇」裡應外合 交唔出牌即拉
昨午1時許，調查該案的紅磡分區雜

項調查隊，先派出喬裝顧客的探員「放
蛇」光顧蒐證，及至時機成熟，即裡應
外合表明身份，要求負責人出示有效酒
牌，負責人未能出示，探員遂將食肆內
一對男女負責人拘捕，並檢走一批非法
售賣的啤酒及烈酒。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零九章應課稅品

條例第17（3B） 條及第109B條應課

稅品（酒類）規例第32條，處所負責
人須領有有效酒牌，才可售賣及提供
任何酒類給顧客在場所飲用，否則可
被警方拘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
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兩年。

食肆涉無牌賣酒 警拘兩男女

■食肆負責人（左）涉無牌賣酒被
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仔海
怡西商場昨日凌晨揭發冷氣技工昏迷猝死事
件，一名上通宵班的中年冷氣技工，在製冷
機房休息室等候開工期間，被同事發現突昏
迷不省人事，報警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警
方事後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惟其致死
原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昏迷猝死冷氣男技工姓陳（43歲），據

悉生前已婚，有高血壓病歷記錄。
昨日凌晨零時許，陳在鴨脷洲海怡半島海

怡西商場工作期間，突感到身體不適，工友
遂安排他返回製冷機房休息室稍事休息再開
工。至零時43分，一名64歲男工友返回休
息室時，赫然發現陳已陷入昏迷，大驚之
下立即報警。救護員到場迅速將事主送往瑪
麗醫院搶救，惜不久已證實返魂乏術。

休息室抖一抖
冷氣技工商場猝死

■涉嫌以斤
變錢呃客的
藥房。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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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友光 攝

■不法分子
利用學童走
私水貨。
皇崗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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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影星兼導
演「星爺」周星馳與前女友于文鳳分手後，
2012年于文鳳入稟法院，要求前男友周星馳
賠償8,000萬元投資物業佣金。事件已告一
段落，惟兩人錢銀轇輵未了，于文鳳日前再
度入稟高等法院，向周星馳追討比華利山3
幢獨立屋連5個車位的10%售樓利潤佣金。
根據入稟狀，該三幢連5個車位的獨立

屋，均位於大埔比華利山湖景道，原訴于文
鳳指她是根據與被告周星馳在2002年12月
訂立的協議，向周追討10%獨立屋售樓佣
金。協議訂明，她有權獲得該10%售樓利潤
作為佣金，惟原訴未有透露具體金額。
「星爺」在2012年被前度女友、香港建

設（前稱熊谷組）太子女于文鳳入稟高院，
追討投資山頂普樂道「天比高」物業的
8,000萬元佣金，並首次公認兩人的13年愛
情長跑告終。

于文鳳再入稟
追周星馳售樓佣金


